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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tb42"> 一、从事什么工作的人员必须取得会计从业资格

证书？ 答：在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和其他组织（以下统称单位）从事下列会计工作的人员必须

取得会计从业资格： （一）总会计师； （二）会计机构负责

人（会计主管人员）； （三）出纳； （四）稽核； （五）资

本、基金核算； （六）收入、支出、债权债务核算； （七）

工资、成本费用、财务成果核算； （八）财产物资的收发、

增减核算； （九）总账； （十）财务会计报告编制； （十一

）会计机构内会计档案管理。 二、如何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

书？ 答：参加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会计基础、初级会

计电算化（或者珠算五级）三门科目的考试，并取得合格成

绩。在考试成绩合格单有效期内，向县级以上地方财政部门

申请领取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三、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各科目

的考试成绩合格单在多长时间内有效？ 答：财经法规与会计

职业道德、会计基础成绩合格的，由当地会计从业资格管理

机构核发考试成绩合格单，合格成绩自考试之日起一年内有

效； 初级会计电算化成绩合格的，由当地会计从业资格管理

机构核发由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的初级会计电算化合格证书，

该证书长期有效； 珠算科目须参加各级珠算协会组织的等级

鉴定，并取得五级以上（含五级）鉴定证书，该证书长期有

效。 四、中专以上会计类专业毕业的人员2年内可否直接换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答：不可以，根据财政部2005年3月1日

颁发《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的规定，所有会计从业资格

证书的申请人都必须参加考试。 但符合以下条件的可免试两

门：具备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中专以上（含中专，

下同）会计类专业学历（或学位）的人员，自毕业之日起2年

内（含2年），可免试会计基础、初级会计电算化（或者珠算

五级），只参加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一门科目的考试。 

会计类专业包括： （一）会计学； （二）会计电算化； （三

）注册会计师专门化； （四）审计学； （五）财务管理； （

六）理财学。 五、对于符合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申领条件的人

员，由何地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负责办理证书? 答：符合会

计从业资格证书申领条件的人员在申领证书时应遵循以下原

则： （一）凡有工作单位的人员，原则上按工作单位属地原

则办理。具体规定如下:除本办法另有规定外，县级以上（含

县级，下同）地方财政部门（以下统称各级财政部门）负责

本行政区域内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铁道部系统、中国人民

武装警察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系统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除

外）。 中央驻鲁单位，其驻济南市区的省级管理机构由省财

政厅负责管理，其他单位由所在市财政部门负责管理。 省直

属单位，其驻济南市区单位由省财政厅负责管理，其他单位

由所在市财政部门负责管理。 （二）临时人员、聘用人员，

由单位所在地财政部门负责管理。 （三）与任何单位不存在

编制关系或聘任关系的人员，由常驻户口或临时户口所在地

财政部门负责管理。 六、申请办理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有什么

程序？ 答：申请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时，应当填写《中华人民

共和国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申请表》，并持下列材料： （一）



有效期内的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考试成绩合格单、会计

基础考试成绩合格单； （二）初级会计电算化合格证书或珠

算五级以上（含五级）鉴定证书； （三）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 （四）近期同一底片一寸免冠证件照三张。 符合免试两门

条件，且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考试成绩合格的申请人，

还需持学历或学位证书原件（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

政区、台湾地区居民及外国居民的学历或学位须经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认可）。 七、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

书后是不是终身有效？ 答：这种说法不正确。取得会计从业

资格证书后持证人员还应作以下工作： （一）注册登记。持

证人员从事会计工作，应当自从事会计工作之日起90日内，

填写注册登记表，并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和所在单位出具的

从事会计工作的证明到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办理注册登记

。 发证和注册在同一个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的，到发证机

构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发证与注册不在同一会计从业资格管

理机构的，由持证人员到原发证机构办理会计从业资格档案

调转手续，并填写调转登记表，由原发证机构签署意见。持

证人员持调转登记表、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和所在单位出具的

从事会计工作的证明，向单位所在地财政部门办理注册登记

。 持证人员离开会计工作岗位超过6个月的，应当填写注册

登记表，并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和IC卡，向注册登记的会计

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备案。 （二）继续教育。持证人员应当接

受继续教育，提高业务素质和会计职业道德水平。 持证人员

每年参加继续教育不得少于24小时。 （三）变更登记。持证

人员的职称、学历、工作单位等信息发生变化时，应及时到

注册登记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办理变更登记。 八、取得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当年是否必须参加继续教育？ 答：是。 九

、持证人员可否在异地参加继续教育？ 答：持证人员在省内

可异地参加会计人员继续教育。但必须在现注册登记财政部

门报备，并由教育实施地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出具证明后

，由现注册登记财政部门确认后予以登记。 十、如何办理会

计从业资格档案调转手续? 答：持证人员在同一会计从业资格

管理机构管辖范围内调转工作单位的，应当自离开原工作单

位之日起90日内，填写调转登记表，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及

调入单位开具的从事会计工作的证明，办理调转登记。 持证

人员在不同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管辖范围调转工作单位的

，应当填写调转登记表，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及时向原注

册登记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办理调出手续；并自办理调

出手续之日起90日内，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调转登记表和

调入单位开具的从事会计工作证明，向调入单位所在地区的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办理调入手续。多智最牛网校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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